
孙凤儿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王 国 太 与

被告孙凤儿离婚纠纷一案，已
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公告
送达本院(2017)冀 0630 民初 83
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
起 ，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。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以在公告送
达 期 满 之 日 起 15 日 内 ，向 本
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照对方当
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
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涞源县人民法院

徐正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薛 书 龙 诉

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
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
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合议
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
票。自发出公告之日起，经过
6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
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
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。并定
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
（遇法定假日顺延）在本院第
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，逾期
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阳原县人民法院

任强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屈 建 军 诉

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现依法
向你公告送达(2017)冀 0727 民
初 699 号起诉书副本、应诉通
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权利义务
告知书、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
票 ，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即 视
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
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
起 15 日和 15 日内。并定于举
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（遇
到法定假日顺延）在本院第一
审判庭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
缺席判决。

阳原县人民法院

刘有清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章 海 荣 诉

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，现依
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（2017）冀
0727 民初 261 号民事判决书。
自 公 告 之 日 起 ，60 日 到 本 院
西 城 镇 人 民 法 庭 领 取（电 话
0313-7395376），逾期即视为送
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本判
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
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
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
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阳原县人民法院

安敬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刘 秀 荣 诉

你民间借贷纠纷案，现依法向
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
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
票。自公告起经过 60 日即视
为送达。答辩和举证的期限
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，并 定
于 期 满 后 第 3 日 上 午 9 时 整
（遇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第七
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，逾期将
依法缺席裁判。

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

李青顺：
本 院 受 理 的 原 告 徐 妍 诉

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
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
（2017）冀 1102 民 初 2215 号 民
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，60
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
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
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
内 ，向 本 院 提 交 上 诉 状 及 副
本，上诉于河北省衡水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
生法律效力。

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

本 院 受 理 申 请 人 李 丼 珍
申请宣告李井全失踪一案，经
查 李 井 全 ，男 ，1952 年 6 月 26
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北省兴隆
县雾灵山镇前雾灵山村，身份
证 号 ：132623195206260512，于
2000 年起下落不明。现发出寻
人公告，希望李井全本人或知
其下落的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本
院联系。公告期为三个月，期
间届满，本院将依法裁判。

兴隆县人民法院

孙 世 有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失，证号为 069201，声明作废。

张 伟 不 慎 将 人 民 警 察 证
丢 失 ，证 号 为 001585，特 此 声
明。

贾 志 刚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失，警号为 082367，特此声明。

张 晓 滨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失，警号为 082644，特此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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